关于召开湖北省高校学生社团工作座谈会的通知
各直属高校团委、学生社团联合会：
为进一步加强我省高校学生社团管理与服务工作，充分发挥高校学生社团联合会作用，促进校园文化建设，服务学生成长成才，湖北省学生联合会决定于近期召开湖北省高校学生社团工作座谈会，现将有关事宜通如下：
一、会议时间、地点
2009年12月27日（周日）10：00，团省委四楼会议室。
二、参会人员

1、各直属高校学生社团联合会主席；
2、部分高校学生社团会长。
（具体名单见附件1）
三、会议内容

1、就高校学生社团建设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进行交流探讨（请四位高校社团会长作主题发言，具体人选见附件2）；
2、分享学习高校社团联在组织建设、工作模式、活动开展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有益探索，探讨社团联如何在围绕中心、服务学生成长成才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（请二位社团联主席作主题发言，具体人选见附件2）；
3、省学联部署2009-2010学年度第二学期我省高校社联系统主要工作。
四、相关要求

1、请各有关高校按照附件1中的名单组织上述范围的学生干部准时参加会议。
2、有社团会长参会的高校，请社联主席及时将会议通知转达给社团会长（省学联不再单独通知），并统一填写本校参会回执（见附件3），于12月26日14：00前发送到省学联秘书处邮箱sxlmsc@126.com。
3、社联主席或社团会长本人确实无法参会的，请确定一位副主席或其他主要负责人参会，并于12月26日14：00前将书面请假情况说明与参会回执一起发送到省学联秘书处邮箱。
4、请指定发言的学生干部围绕相关主题，充分做好发言准备（发言时间控制在五分钟内）。
5、请参会人员根据各自学校社联社团的实际情况做好自由发言准备。
未尽事宜，请联系省学联秘书处。
联系人：韩文津

电  话：027-87232535、15927260317

邮  箱：sxlmsc@126.com
附件：1、参会人员名单

2、指定发言安排表
3、参会回执

团省委学校部   省学联秘书处
2009年12月25日
附件1：
湖北省高校学生社团工作座谈会参会人员名单

一、团省委各直属高校社团联合会主席
武汉大学、华中科技大学、华中师范大学、武汉理工大学、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、华中农业大学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、中南民族大学、湖北大学、武汉科技大学、湖北工业大学、武汉工程大学、湖北经济学院、武汉体育学院、武汉科技学院、武汉工业学院、武汉音乐学院、湖北中医学院、湖北美术学院、湖北第二师范学院、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、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、湖北开放职业学院、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、湖北广播电视大学、湖北青年职业学院等高校的学生社团联合会主席。

二、社团会长代表
1、武汉大学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研究会  会长

2、华中科技大学笛箫协会  会长

3、华中师范大学圣兵爱心社  社长
4、中国地质大学地震及地质灾害防治协会  会长

5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演讲与辩论协会  会长

6、中南民族大学剪纸艺术协会  会长

7、武汉科技大学深白色剧团  团长
8、武汉体育学院奇葩文学社  社长
9、湖北美术学院约点影像社  社长

10、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健美操协会  会长
11、湖北广播电视大学零舞街舞社  社长
附件2：
湖北省高校学生社团工作座谈会指定发言安排表

	发言顺序
	发言单位
	发言人
	主要内容

	1
	华中师范大学圣兵爱心社
	代  洁
	学生社团自身建设与制度完善的经验与探索

	2
	华中科技大学笛箫协会
	李  佼
	学生社团在促进校园文化建设、服务学生成长成才等方面的做法与经验

	3
	武汉大学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研究会              
	花云涛
	学生社团在青年思想引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，以及全校性重要社团在支持配合社团联工作方面的有益经验

	4
	武汉科技大学深白色剧团
	范  敖
	学生社团在活动开展等方面的现状、困难与探索，以及高校社联社团在围绕中心工作、促进自身发展方面的探索与经验

	5
	湖北经济学院学生社团联合会
	付鹏伟
	高校社联在自身组织建设与发展方面的做法、困难与有益探索

	6
	华中农业大学大学生社团联合会
	白建东
	高校社联在工作机制与活动开展方面的经验与探索


注：

请上述学生干部围绕相关主题，做好充分准备；每位发言时间控制在5分钟内。

附件3：
湖北省高校学生社团工作座谈会参会回执

	学  校
	单位与职务
	姓 名
	联系方式
	备 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注：

1、请高校社联主席及相关社团会长本人准时参会，社联主席统一填写本回执，于12月26日（周六）14：00前发送到省学联秘书处邮箱sxlmsc@126.com，邮件主题设定为“**学校社联回执”。

2、高校社联主席或相关社团会长本人确实无法参会的，请确定一位副主席或其他主要负责人参会，并于12月26日（周六）14：00前将书面请假情况说明与参会回执一起发送到省学联秘书处邮箱，邮件主题设定为“**学校社联回执与请假说明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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